
中标候选人公示附件

 

招标项目编号：DLF1A250015 招标项目名称：愿璟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外电源工程监理

一、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名单

序号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

1 北京东方华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 北京华达建业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4 北京中景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 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6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二 、开标记录

序号
投标单位名

称

投标
总报
价(元
)

总监
理工
程师

服务期

保证
金递
交情
况

1
北京中景恒
基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11100
00

沈庆 190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 2026 年 03 月 01日，计划竣工日期：2026 年 09 月 06日；
已递
交

2

北京华达建
业工程管理
股份有限公

司

10450
00

何均
丰

自2026年03月01日起至2026年09月06日止;共计 190 天。缺陷责任期服务期限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 24个
月。相关服务期限:工程保修期服务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中规

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已递
交

3
北京东方华
太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10285
00

张辉
5.1 施工阶段监理期限：自2026 年03 月01 日起，至2026 年09 月06 日止；共计190 天。5.2 缺陷责任期服务
期限：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24个月。5.3 相关服务期限：工程保修期服务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 号)中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已递
交

4
北京兴电国
际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
00.00

何后
理

（1）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190日历天；计划开始日期：2026年03月01日；计划完成日期：2026年09月06日。
（2）缺陷责任期服务期限：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24个月。（3）相关服务期：工程保修期服务期限：按《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中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已递
交

5
北京中联环
建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10615
00

张利
鹏

5.1 施工阶段监理期限：自2026年03月01日起，至2026年09月06日止；共计190天。 5.2 缺陷责任期服务期限自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24个月。 5.3 相关服务期限：工程保修期服务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中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已递
交

三 、投标文件被判定为废标的投标人名称、废标原因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废标原因

1 北京中景恒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开标记录中确认的投标报价超出招标控制价

四 、评标专家对各投标人投标文件的评分

评标委员成员
投标人名称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专家4 专家5 专家6 专家7

北京华达建业工程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92.92 90.52 94.42 92.02 91.62 93.32 93.42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

84.74 81.04 86.34 88.04 89.54 86.14 88.46

北京东方华太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87.1 79.2 84.7 87.2 90 86.5 87.5

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

84.83 77.58 85.08 83.58 90.98 84.88 84.88

五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及排序

第一名 北京华达建业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名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名 北京东方华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六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1 北京华达建业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的资格要求，并具备承担本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

2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的资格要求，并具备承担本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



3 北京东方华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满足招标文件的资格要求，并具备承担本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

七 、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项目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fw.beijing.gov.cn/）网上提出，并将原件提交至北京市京发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杜海霞；联系电话：010-67158328；邮箱：

jfzj712@163.com（如有异议请将盖章的扫描件发至此邮箱）


